
证券代码：000962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22-002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简介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运行，2022 年，公司与中色（宁夏）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宁夏中色新

材料有限公司、宁夏中色金辉新能源有限公司、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

司、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等关联公司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涉及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燃料和动力；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接受劳

务。预计 2022年度总金额为 13,210万元（不含税），2021年度预计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2,450 万元（不含税），2021 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9,157.45万元（不含税）。 

上述关联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经 2022 年 2 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十四次董事会，以 3 票同意，0 票

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李春光、杨赫、姜滨、刘文杰、朱国胜回避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此项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对此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万元）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万

元） 

上年发生金

额（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气体及热水采

购 
按市场价格定价 1,580.00 - 1,044.00 

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 钛制品 按市场价格定价 1,200.00 33.03 876.07 

宁夏中色金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产品出口买断 按市场价格定价 80.00 - 15.05 

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 氢氟酸 按市场价格定价 800.00  570.82 

小   计   3,660.00 33.03 2,505.94 

向关联人采购

燃料和动力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水电汽 按市场价格定价 5,000.00 481.80 4,281.32 

向关联人租赁

生产线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租赁 折旧 60.00  -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

司 
钽铌制品 按市场价格定价  50.00  -  25.01  

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钽铌制品 按市场价格定价  30.00  -  13.27  

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 钽铌制品 按市场价格定价  100.00  -  26.15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钽铌制品 按市场价格定价  -    -  13.54  

小   计    180.00   -     77.97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分析费、加工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70.00  -  -    

宁夏中色金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分析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30.00  -  -    

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 分析费、加工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710.00  -  323.30  

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分析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40.00  -  8.73  

小   计    850.00   -     332.03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公共设施使用

费、工程劳务、

加工费、修理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1200.00   42.66   534.98  

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 加工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800.00  -  545.65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

司 
分析费 按市场价格定价  200.00  -  112.70  

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零星工程、修

理、加工及循环

水使用费等 

按市场价格定价  1,260.00    766.86  

小   计   3,460.00   42.66   1,960.19  



 合   计    13,210.00   557.49   9,157.45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万

元）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 钛制品 876.07 2,176.00 1.26% -59.74% 

2021 年 3 月 

17 日，2021-002

号公告 

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气体及热水采

购 
1,044.00 1,145.00 1.50% -8.82% 

2021 年 3 月 

17 日，12 月 25

日，2021-002 号

公告、2021-061

号公告 

宁夏中色金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产品出口买断 15.05 5.00 0.02% 201.10% 

2021 年 3 月 

17 日，2021-002

号公告 

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 氢氟酸 570.82 605.00 0.82% -5.65% 

2021 年 3 月 

17 日，12 月 25

日，2021-002 号

公告、2021-061

号公告 

小计   2,505.94 3,931.00 3.59% -36.25%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水电汽 4,281.32 5,000.00 100% -14.37% 

2021 年 3 月 

17 日，2021-002

号公告 

向关联人

租赁生产

线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租赁 - 60.00 - -100.00% 

2021 年 3 月 

17 日，2021-002

号公告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

有限公司 
钽铌制品 25.01 - 0.03% - - 

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钽铌制品 13.27 50.00 0.02% -73.45% 

2021 年 12 月 25

日， 2021-061

号公告 

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 钽铌制品 26.15 - 0.03% - -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钽铌制品 13.54 30.00 0.02% -54.87% 

2021 年 3 月 

17 日，2021-002

号公告 

小计   77.97 80.00 0.05% -2.53%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分析费、加工费 - 65.00 - -100.00% 

2021 年 3 月 

17 日，2021-002

号公告 



宁夏中色金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分析费、纯水、

代理费 
- 30.00 - -100.00% 

2021 年 3 月 

17 日，2021-002

号公告 

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 
代理费、加工

费、分析费 
323.30 668.00 31.27% -51.60% 

2021 年 3 月 

17 日，2021-002

号公告 

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代理费、分析

费、加工费 
8.73 60.00 0.84% -85.45% 

2021 年 3 月 

17 日，2021-002

号公告 

小计   332.03 823.00 32.11% -59.66%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公共设施使用

费、工程劳务、

加工修理费 

534.98 580.00 8.70% -7.76% 

2021 年 3 月 

17 日，2021-002

号公告 

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 加工费 545.65 920.00 8.87% -40.69% 

2021 年 3 月 

17 日，2021-002

号公告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

有限公司 
分析费 112.70 170.00 1.83% -33.70% 

2021 年 3 月 

17 日，2021-002

号公告 

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零星工程、修

理、加工及循环

水使用费等 

766.86 886.00 12.47% -13.45% 

2021 年 3 月 

17 日，12 月 25

日，2021-002 号

公告、2021-061

号公告 

 小计   1,960.19 2,556.00 31.88% -23.31%  

  合计   9,157.45 12,450.00  -26.45%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的生产发展需要，相关交易

价格均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合理公允。公司对 2021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充分的测算，但是由于市场、 客

户需求及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变化等因素影响，使得关联交

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的审核合法合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之间存

在一定差异的原因是市场、客户需求及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

变化等因素影响。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交易价格参

照市场价格确定，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法定代表人：李春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叁亿元整 

经营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业务范围：有色及稀有金属冶炼、加工，电子元器件制造，化工

产品（不含专营），特种新材料、镁合金、微合金炉料、多晶硅的生产、销

售，新材料技术开发，建筑安装，轻钢结构制作和安装，机械加工及非标

制作，商贸进出口业务等。 

2、2021年末母公司财务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4,492.34 万元，净资产-59,279.73 万元，营业总收入

54,371.68万元，净利润-828.36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持有公司 201,916,800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45.80%，为本

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

款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由于本公司由控股股东部分改制上市而来，辅助生产部分均留在母体，

故水电汽、机加、电修、土地租赁等交易必然形成关联交易。本公司接受

控股股东提供的水电汽、化工材料、综合服务及土地租赁等；本公司也向

控股股东收取加工费和分析检测费用，均以市场定价原则进行收取。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履约风险较小。 

（二）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法定代表人：焦红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捌佰柒拾贰万柒仟元整 

经营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主营：稀有金属冶炼、加工及销售 

兼营：铍及铍合金制品、分析检测服务 

2、2021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8,229.52 万元，净资产 75,091.34 万元，营业总收入

48,411.91万元，净利润 17,287.65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与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同受中色（宁夏）东

方集团有限公司控制，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10.1.3第（二）

款规定的关联法人条件。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拥有国际先进的冷热等静压进

口设备、材料微观组织检测设备等，本公司冶炼加工过程中部分产品分析

检测需西材院外协，与其所进行的关联交易，可以减少公司检验费用；本

公司向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以市场价格收取钽铌制品费

用。以上均属正常和必要的交易业务。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

约风险。 

（三）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法定代表人：焦红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经营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钽、铌、铍、钛、镁、铜有色金属材料的生产、加工、开

发、科研与销售，电子浆料、有色金属新材料的生产、销售；TIO粉体及靶

材、ATO粉体及靶材、氧化物靶材的研发、生产、销售。 

2、2021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780.77 万元，净资产-12,617.33 万元，营业总收入

80,594.87万元，净利润 291.32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与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同受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

司控制，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10.1.3第（二）款规定的

关联法人条件。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公司与中色新材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包括：向其销售钽铌初级产品（属

于增加公司产品销售渠道）、产品出口代理、为其提供其生产所需的纯水和

产品分析检测费用等。以上均属于以市场原则定价的企业内部日常的关联

交易往来。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履约风险较小。 

（四）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法定代表人：李建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经营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业务范围：钛及钛合金铸锭、管棒丝材、型材的研发、生产、销

售；铍铜铸锭、板带材的研发、生产、销售。 

2、2021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633.90 万元，净资产 8,322.62 万元，营业总收入

16,585.05万元，净利润 626.11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同受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控制，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10.1.3第（二）款规定

的关联法人条件。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本公司正常生产过程中的有高低温锻造等加工，需要在宁夏中色金航

钛业有限公司进行，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的锭材加工需要在本公司

进行，双方按照市场价格结算。本公司向金航钛业收取产品分析检测费、

出口产品代理费，以上均按市场原则进行结算。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

约风险。 

（五）宁夏中色金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工业园区欣盛路 

法定代表人：米玺学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经营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业务范围：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 



2、2021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316.90 万元，净资产 8,547.75 万元，营业总收入

11,765.40万元，净利润-805.43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宁夏中色金辉新能源有限公司同受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

限公司控制，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10.1.3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法人条件。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本公司为宁夏中色金辉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其产品的分析检测和产品

出口代理服务，服务费用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结算。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

约风险。 

（六）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田年益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壹仟万元整 

经营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氟化铝、冰晶石、氟化膏的生产、销售；氢氧化铝、铝材、

萤石的销售*** 

2、2021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69,147.35 万元，净资产 34,826.93 万元，营业总收入 

48,641.40万元，净利润 1,430.42万元。 

 3、与本公司的关系 

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系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



企业，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10.1.3第（五）款规定的关

联法人条件。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该公司生产的氢氟酸产品满足我方的使用要求，运距优势明显，为公

司氢氟酸合格供应商之一。 

公司与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中

色集团电子化采购平台向其购买氢氟酸产品。以上均属正常的交易业务，

均以市场定价原则进行。 

5、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

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本公司与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水电汽产品的交易价

格为市场价格。 

2、综合服务：执行本公司与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所签协议。 

3、本公司与其他各关联方进行的交易定价政策，原则上均按照市场情

况由双方每年签订一个总的框架协议，如果交易条件和市场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双方将另行协商重新确定交易标的、价格、额度等内容。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是公司主营业务或辅助生产所需的正常交易内容，包括

原料、材料、水电汽、综合服务、土地租赁和产品销售等，其中，购买关

联方的原料交易可以解决公司的部分原料来源；购买关联方的水电汽及支

付有关劳务、服务等费用，可以使本公司减少重复投资，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是提高经营业绩的需要和相关任务完成的需要，是本公司整个销售业

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总额比例不高，对本公司的利润影响不是很大，不



会造成本公司对关联方销售的依赖性。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李耀忠先生、张文君先生、陈曦先生事前认可本关联

交易，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本着自愿、公开、公平、

公允的原则进行，为公司及其他各方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连续、稳定运

行起到了保证作用，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因此，同意将 2022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讨论。 

2、公司独立董事在审议此议案时发表了独立意见： 

（1）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此项关联交易，本着自愿、公开、公平、公

允的原则进行，为公司及其他各方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连续、稳定运行

起到了保证作用，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 

（2）此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3）交易的内容合理，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 

六、备查文件 

1、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协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1日 


